機械系退離職教師財產借用單 
	財產編號
	財產名稱
	新存放地點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備註：依本系財產移轉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，本系教師申請借用退離職教師之財產，須經該組組務會議同意，且應妥善保管財產並於新聘接任教師到職前歸還。

起借日期：               ，借用教師財產聯絡人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
借用教師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 組召集人或代管人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以下歸還時填寫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歸還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組召集人或代管人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 
